附件2

中山市普法提示单（整改性）（模板）

编号：〔XXXX〕X普整字第XX号

[责任单位全称]：

经核查，发现你单位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中存在以下问题：

一、存在问题及事实依据

（一）问题1：[具体描述问题，如“未制定202X年度普法工作计划及责任清单”]

事实依据：[如“查阅你单位202X年工作档案，未发现相关计划文件；普法工作成效评价中未提交对应材料”]

（二）问题2：[具体描述问题，如“未落实‘XX单位202X年度普法工作计划]

事实依据：[如“根据XX单位202X年度普法工作计划，你单位应每季度发布不少于X个典型案例，截至XXXX年XX月未报送相关案例”]

（三）其他问题：[如有，请列明]

二、法律依据

（一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》第XX条第XX款；

（二）[其他相关法律法规或文件依据]。

三、整改要求

（一）针对问题1：请于XXXX年XX月XX日前制定完成 202X 年度普法工作计划及细化责任清单，明确时间节点和责任分工；

（二）针对问题2：请于XXXX年XX月XX日前梳理发布不少于X个本系统典型普法案例；

（三）全面自查整改，完善普法工作档案，建立长效工作机制。

四、反馈要求
请于XXXX年XX月XX日前将整改报告（加盖单位公章，主要负责人或分管负责人签发）及相关佐证材料，书面报送至 [司法行政部门名称及地址]，同时发送电子版至指定邮箱。

如因特殊情况无法按期完成整改，需在时限届满前5个工作日书面申请延期并说明理由。

联系人：[姓名] 联系电话：[号码] 电子邮箱：[邮箱地址]

签发单位（盖章）： [司法行政部门全称]

签发日期： XXXX 年 XX 月 XX 日

签收栏

接收人：__________ 接收日期：XXXX 年 XX 月 XX 日

（本提示单一式两份，签发单位、接收单位各执一份）



